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
兵自然资批〔2019) 218号

关于第二师21团2019年度第三批次 

农用地转用的批复
第二师：

你师《关于二师21团2019年度第三批次农用地转用的请示》 

(师字〔2019〕20号）业经兵团批准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 同意第二师21团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 

范围内将国有农用地1.6315公顷（耕地1.0237公顷）转为建设 

用地。同时占用建设用地0.0349公顷。
本批复共计批准新增建设用地1. 6315公顷。
二、 同意耕地补充方案，自行使用二师21团在耕地占补平 

衡动态监管系统中备案的1.0237公顷耕地落实占补平衡，并纳 

入21团耕地面积统计。请你师督促21团采取措施，进一步提高 

补充耕地的质量。
三、 请你师按照安置补偿方案做好安置补偿工作，切实安排 

好被征地单位职工的生产和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




